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22號

上  訴  人  彭文正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被上訴人    周章欽  

訴訟代理人  陶德斌律師

            簡大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2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緣訴外人蔡英文於民國108年9月4日向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對訴外人賀德芬、林環牆

（下稱賀德芬2人）提出加重誹謗罪告訴，臺北地檢署以108

年度他字第9478號案（下稱9478他案）受理，蔡英文嗣於同

年月19日追加對上訴人提出加重誹謗罪告訴，臺北地檢署以

108年度他字第10180號案（下稱10180他案）受理，該二案

均由檢察官黃偉一併偵辦。嗣蔡英文在109年3月4日追加告

訴狀中，指訴上訴人尚涉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下合稱

系爭違反選罷法之罪），並補充上訴人涉犯上該選罷法罪刑

之具體言論文字。檢察官黃偉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僅

就上訴人所涉108年9月4日前被訴妨害名譽部分為不起訴處

分、被訴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妨害名譽部分提起公

訴，至違反選罷法部分卻未為任何處理。時任臺北地檢署檢

察長之被上訴人，基於檢察一體之職務監督權，故意縱容此

等形同吃案之行為，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將起訴書原本所列

違反選罷法罪名刪除，就上訴人追加罪名之請求，亦置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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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圖不法使上訴人僅以妨害名譽之「易字」案接受審

判，剝奪上訴人本得以「訴字」案接受更完整、周延、公平

審判、得上訴第三審之訴訟權利。又上訴人所為言論係有前

後因果，依經驗證據相互印證，具持續性、累積性之合理質

疑，總統府為此發放新聞稿，以網路直播、召開記者會等方

式反擊，此為被上訴人輕易可知之事。檢察官黃偉未併予調

查有利上訴人事證，故意將上訴人之言論以109年9月4日、1

10年1月11日為切割斷點，就上訴人於109年9月4日前之言論

為不起訴處分，僅針對109年9月5日至110年1月11日總統大

選投票日期間之言論提起公訴。被上訴人至遲於他字案簽轉

偵字案時即已知悉上情，卻故意放任檢察官作出上訴人「主

觀心態是心生怨懟、依此謀求生路」及「未有進一步查證

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增加收益」之推論，實已侵害上

訴人之名譽權、訴訟權，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精神慰撫金

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並將本件訴訟事實審最終判決理

由，擷取適當文字登載在報紙上，以回復上訴人之名譽。爰

依民法第184條、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

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

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

之表現方式為之；㈢願供擔保，請准就上該金錢給付部分宣

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其

請求之法律構成要件即已不備，不符一貫性審查之要件，顯

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無從命其補

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規定，應逕以判決駁

回。被上訴人雖為檢察長，仍具追訴職務，應優先適用國家

賠償法第13條規定，上訴人逕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請

求，自有未合。被上訴人亦無上訴人所指不法侵權行為等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置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

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

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

方式為之；㈣願供擔保，請准就上該金錢給付部分宣告假執

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為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學系（現已更名為生

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學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公共政策

與管理學碩士、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博士。

　㈡上訴人自84年10月起至104年8月止20年間，擔任台大副教

授、教授及新聞研究所所長，指導評審超過100篇以上碩博

士論文，並曾以新聞專業公正人士兼任客家電視台執行長及

公廣集團董事，為資深媒體工作者，又以社會公正賢達人士

擔任首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兼發言人，早年在大學畢業

後出國留學前，擔任台視新聞記者、新聞主播及節目製作

人，為新聞學術及實務均專精之社會知名人士。

　㈢被上訴人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102年改制為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第23期結業，歷任主任檢察官、襄閱檢察官及台

北、台南、高雄、宜蘭等地檢署檢察長，並曾調部歷任所

長、副司長及主任秘書等檢察行政職務。

　㈣被上訴人自109年3月13日起至110年5月4日止，任職臺北地

檢署檢察長。

　㈤蔡英文於108年9月4日告訴賀德芬2人加重誹謗等案件，臺北

地檢署案分9478他案受理（後簽分110年度偵字第602號案，

下稱602號偵案），由黑金組號股檢察官黃偉偵辦。

　㈥蔡英文於108年9月19日追加告訴上訴人加重誹謗等案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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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0180他案受理（後簽分110年度偵字第603號案，下稱603

號偵案），仍由檢察官黃偉一併偵辦。

　㈦蔡英文嗣於109年3月4日追加告訴上訴人尚涉犯系爭違反選

罷法罪嫌。但黃偉檢察官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時，就上

訴人被訴違反選罷法犯行，未起訴也未為不起訴處分，復未

簽結。

　㈧109年3月29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黃偉以603號偵案起訴書與6

02、603號偵案不起訴處分書，分別對上訴人加重誹謗等罪

提起公訴及為不起訴處分時，臺北地檢署之檢察長為被上訴

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之訴，依所訴事實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

　　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

原因事實、應受判事項之聲明，提出於法院為之；原告之

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

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4

9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

依上訴人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

勝訴之判決者而言，亦即上訴人之訴不符一貫性審查要件

（110年1月20日修正第249條第2項立法理由第二點參照）。

所謂一貫性審查，係指法院就上訴人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均予特定後，

應以其依同法第26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主張之「請求所依

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

性。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上訴人主張之事實係真

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

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事

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足

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起訴時，就

當事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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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已具體表明於訴狀（原審審訴卷第11-19頁），形式上

觀察上訴人請求所據之事實，尚非可以斷然排除所主張權利

存在之餘地，應認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被上訴人抗辯上

訴人之訴，依其所訴事實在法律上為顯無理由，並非可採。

　㈡上訴人起訴是否應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之規定？

　　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

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

按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

權利，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

確定者，適用本法規定，為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明定。考其

立法意旨，乃因審判及追訴，關於法律之適用及證據之取

捨，難免有不同之見解，不能因其見解之不同，而令負賠償

責任，以為維護審判獨立。由此可知，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

設上該「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

罪確定」之特別要件，係人民以關於具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

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其自由或權利之原因事實為據，訴請

國家賠償其損害時，始有適用。本件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

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期間，未善盡檢察長「指揮監督」之

職責，故意縱容甚或命令所屬檢察官有上該「吃案」暨刪除

起訴罪名，及容任檢察官為不實、錯誤推論之起訴等不法侵

權事實，並非指訴被上訴人本身有何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侵

害自由或權利之不法行舉。是上訴人既非以職司審判或追訴

之公務員，因執行偵、審職務不法侵害權益為其請求之原因

事實，依上說明，自不存在是否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

規定之問題。被上訴人主張本件應優先適用上該國家賠償法

規定云云，自非可採。　　

　㈢被上訴人是否有對黃偉檢察官於偵查終結時，就上訴人系爭

違反選罷法之罪刻意不為起訴，也不為不起訴處分，復無簽

結之吃案行為，故意縱容，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修改原有列

為起訴之法條，企圖使上訴人以易字案接受審判，剝奪上訴

人得以訴字案接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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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乃告訴權人

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所為之意思表示。其告訴以申告犯

罪事實為已足，偵查機關不受其告訴罪名之拘束（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96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刑事判決

意旨參照）。依臺北地檢署檢送之偵查卷證，顯示該署就蔡

英文於108年9月19日對上訴人所為之加重誹謗罪告訴，除以

10180他案受理外，並與涉犯同罪之共同被告即賀德芬2人案

件（9478他案）合併偵查。蔡英文嗣於109年3月4日追加告

訴：上訴人除與賀德芬2人「共犯」上該加重誹謗罪外，尚

於108年9月12日至11月6日「單獨」以其個人臉書帳號加重

誹謗及公然侮辱蔡英文，涉犯刑法第310條、第309條及系爭

違反選罷法等罪嫌（9478他案卷二第141-146頁），及於同

年月31日具狀補陳所訴上訴人「單獨」於108年9月5日至109

年1月11日期間在「政經關不了」節目發表謾罵及詆毀蔡英

文之犯罪事實（9478他案卷三第3-15頁）。上該他字案於10

9年12月8日分別改分為602號、603號偵案，並於110年3月29

日偵查終結，檢察官就上訴人及賀德芬2人共同涉犯妨害名

譽罪部分，認無犯罪嫌疑而為不起訴處分（處分書案號為60

2、603號偵案）；就上訴人單獨於上該期間所為言行，則認

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

謗等罪嫌，以603號偵案提起公訴，有他字案改分偵案簽及

上該書類可考（603號偵卷第1-5、45-93頁）。即承辦檢察

官並非未就蔡英文前揭告訴及追加告訴之犯罪事實進行偵

查，進而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而檢察官不受告訴罪名之拘

束，已如前述，檢察官依法亦無應在起訴書記載其不予採納

之意見或理由（參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所定起訴書

「應記載事項」），是上訴人徒以該起訴書僅列載其涉犯加

重誹謗等妨害名譽罪嫌，未見蔡英文追加告訴之違反選罷法

罪名，據而指稱承辦檢察官「吃案」，而被上訴人有故為縱

容之行舉云云，自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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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上訴人以：⑴檢察官僅將上訴人迄109年1月11日止在「政經

關不了」之節目言論列為犯罪事實起訴，顯以總統選舉結束

之日為其起訴斷點；⑵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載稱：「時值總統

選舉期間，蔡英文之博士學位屢遭外界質疑...」；⑶證據

並所犯法條欄提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之處罰規

定」等情，據而主張被上訴人有縱容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刪

除該起訴書原所列載關於上訴人違反選罷法之罪名云云。惟

蔡英文於109年3月31日之書狀，僅就上訴人「108年9月5日

至109年1月11日」期間在「政經關不了」節目發表謾罵及詆

毀蔡英文之犯罪事實補充告訴，已如前述。黃偉檢察官係據

此告訴內容為偵查，並非刻意以109年1月11日為斷點。而該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值總統選舉期間，蔡英文之博

士學位屢遭外界質疑，迨108年8月29日，前臺大法律系教授

賀德芬舉行記者會，公布旅美學者林環牆製作之『獨立調查

報告：蔡英文博士論文與證書的真偽』...，蔡英文乃於108

年9月4日，以臉書『總統府發言人』帳號張貼...等相關文

件予以駁斥及釋疑，旋於同月23日又同步召開記者

會，...。彭文正先後獲悉前開事證後，明知蔡英文對林環

牆製作之不實調查報告內容已提出相關事證駁斥...」，上

該內容係表述蔡英文之博士學位問題，因逢總統選舉之際，

經臺大教授賀德芬公布林環牆之調查報告後，成為社會矚目

議題，告訴人蔡英文已透過臉書公開發表及召開記者會等方

式加以澄清，上訴人主觀上具有妨害名譽之犯罪故意等節，

並非針對違反選罷法之犯罪構成要件為載敍，上訴人僅擷取

片斷文字內容為其論據，自非可取。又起訴書中關於「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之處罰規定」之記載，實係檢察官引

述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98號刑事判決要旨之內容，核

其目的僅在援引該判決關於言論自由保障界限之法律意見而

已，並無據此選罷法規定起訴之意，此觀檢察官並非論載該

條罰則現行條號乙情自明（本院按：該97年度最高法院判決

係依個案行為時所適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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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該規定於96年11月7日該法修正時，經移列條次為現

行之「第104條」，上訴人據此認為檢察官有起訴違反選罷

法罪名之意並指其誤載條號，可見被上訴人自己或指示檢察

官刪除違反選罷法罪名，但卻漏刪此處之法條，始有此情云

云，更徵顯其有所曲解）。至上訴人所舉媒體曾於110年3月

31日有網路新聞報導臺北地檢署併以違反選罷法罪名起訴上

訴人（原審審訴卷第85-91頁），然該報導顯與上該起訴書

記載不符，該報導內容復未說明來源所據為何，自不能作為

有利上訴人事實上主張之依憑。又109年11月2日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交辦案件進行單上，雖有用筆塗畫刪去其中之「108

年他字第12335號、108年選他字第28號、109年度選他字第4

8號」等案號之情（原審訴字卷第171-173頁），然依卷存事

證，無可得知上該畫除之案號與何告訴事實有關，且此進行

單文書僅係檢察官於109年11月2日偵查過程中之交辦指示，

非但不足代表最終偵查結論，且徵諸實際，進行單之載記，

亦與檢察長無涉。況，黃偉檢察官倘於當時即認上訴人所為

無涉選罷法之違反，而有此該指示，衡情當不會在其嗣後所

製作之起訴書先予列載該罪而後又予刪除之理，由此亦見上

訴人僅憑主觀臆測，致主張自陷矛盾之情。此外，檢察官所

以未列違反選罷法之罪名對上訴人為起訴，倘如上訴人所云

係被上訴人為其順利昇遷而迎合告訴人「上意」故而所為，

則在蔡英文既追加該選罷法罪名意思之情況下，衡情當配合

「上意」而以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罪名提起公訴，始

符事務之道理，豈會擅自僅以妨害名譽論罪起訴？足見上訴

人所云被上訴人係奉承上意而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選罷法

罪名之說，自屬無據。

　⒊綜上，上訴人所指各節存有諸多誤解及不符事證之處，上訴

人據此主張被上訴人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其起訴書原列載

之選罷法罪名，及被上訴人有故意縱容甚或命令黃偉為是該

行舉之情云云，自非可採。另上訴人聲請通知黃偉到庭訊

問，並調取第603號起訴書原本（按：上訴人另在本院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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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證據，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69號裁定駁回），以證

明上訴人指訴之各該不法行舉及如何告知新聞記者對上訴人

之起訴罪名等節。按就民事訴訟而言，原則上對於訴訟上請

求有無理由之認定，其事實應持嚴格證明。本件原告起訴之

源由，係因其接獲起訴書前，媒體有報導上訴人已被依「加

重誹謗罪」、「違反公職人員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起

訴（原審審訴卷第85至91頁）。然微論告訴人蔡英文係參選

總統，該所參選之職位並無「公職人員選罷法」之適用，

（有適用者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況，上訴人既

係因該媒體之報導而來，而媒體非為參與偵查者，亦無指明

所為報導係從哪而得，自不能僅憑無具體指明情節，及上揭

不可能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記載之媒體瑕疵報

導，據以訊問承辦檢察官或調取起訴書原本，否則即有無端

耗費司法資源及濫用證據摸索之情，自無為無益調查之必

要。

　㈣被上訴人有無侵害上訴人名譽權、訴訟權之行為？如有，上

訴人所受之損害額為若干?　　

　　依前所述，並無任何事證足認被上訴人縱容或命令檢察官更

改起訴法條之行舉。黃偉檢察官依其偵查結果，就上訴人前

該言行，認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

第2項加重誹謗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訴，自無不法可言。上

該起訴法條均為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

金之罪，不在應行合議審判案件之列，經第二審判決後，原

則不得上訴第三審，乃係刑事訴訟法第284之1條第1項第1

款、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為之明文規定，無涉訴訟權之侵

害。又按被告逃亡或藏匿者，得通緝之；通緝被告，應用通

緝書；通緝書於審判中由法院院長簽名，為刑事訴訟法第84

條、第85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至關於通緝被告之決定，

刑事訴訟法則無應以裁定為之的明文。故無論是否應行合議

審判之案件，僅須被告符合上該逃亡或藏匿之法定要件，承

辦法官即得依循上該規定，以經院長簽名之通緝書發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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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是姑不論上訴人倘未符合上該法定通緝要件，法院亦無

從依法發布通緝；其所主張：檢察官若併以違反選罷法罪名

起訴，即應由三名法官審理，而不會僅由一位法官審理，致

其遭到通緝云云（本院卷第101頁），依上規定及說明，核

屬無稽。至檢察官本於其偵查所得心證，在起訴書載敍「主

觀心態是心生怨懟、依此謀求生路」及「未有進一步查證

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增加收益」等詞，該檢察官行使

訴追職權，在起訴書表示其偵查所認刑法第57條第1款所指

之被告犯罪動機、目的，用供法院科刑之參考，此該記載非

但無違法性問題，且由檢察官就被告所涉「犯罪之動機、目

的」載敍為另面解讀，即檢察官起訴所認被告（即上訴人）

行為之目的，並非「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為（總統副總

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更足彰顯。難認與擔任職務監督者

之被上訴人有何關涉。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對所屬

檢察官偵查結果，故意縱容甚或有下達指示、命令之不法行

舉，造成上訴人名譽權、訴訟權受有侵害，依民法第195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慰撫金及以上該登報方式回

復其名譽，均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

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暨由被上訴人負擔費用將判決理由登載報紙頭版，於法無

據，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

聲請，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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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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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22號
上  訴  人  彭文正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被上訴人    周章欽  
訴訟代理人  陶德斌律師
            簡大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緣訴外人蔡英文於民國108年9月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對訴外人賀德芬、林環牆（下稱賀德芬2人）提出加重誹謗罪告訴，臺北地檢署以108年度他字第9478號案（下稱9478他案）受理，蔡英文嗣於同年月19日追加對上訴人提出加重誹謗罪告訴，臺北地檢署以108年度他字第10180號案（下稱10180他案）受理，該二案均由檢察官黃偉一併偵辦。嗣蔡英文在109年3月4日追加告訴狀中，指訴上訴人尚涉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下合稱系爭違反選罷法之罪），並補充上訴人涉犯上該選罷法罪刑之具體言論文字。檢察官黃偉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僅就上訴人所涉108年9月4日前被訴妨害名譽部分為不起訴處分、被訴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妨害名譽部分提起公訴，至違反選罷法部分卻未為任何處理。時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之被上訴人，基於檢察一體之職務監督權，故意縱容此等形同吃案之行為，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將起訴書原本所列違反選罷法罪名刪除，就上訴人追加罪名之請求，亦置之不理，企圖不法使上訴人僅以妨害名譽之「易字」案接受審判，剝奪上訴人本得以「訴字」案接受更完整、周延、公平審判、得上訴第三審之訴訟權利。又上訴人所為言論係有前後因果，依經驗證據相互印證，具持續性、累積性之合理質疑，總統府為此發放新聞稿，以網路直播、召開記者會等方式反擊，此為被上訴人輕易可知之事。檢察官黃偉未併予調查有利上訴人事證，故意將上訴人之言論以109年9月4日、110年1月11日為切割斷點，就上訴人於109年9月4日前之言論為不起訴處分，僅針對109年9月5日至110年1月11日總統大選投票日期間之言論提起公訴。被上訴人至遲於他字案簽轉偵字案時即已知悉上情，卻故意放任檢察官作出上訴人「主觀心態是心生怨懟、依此謀求生路」及「未有進一步查證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增加收益」之推論，實已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訴訟權，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並將本件訴訟事實審最終判決理由，擷取適當文字登載在報紙上，以回復上訴人之名譽。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式為之；㈢願供擔保，請准就上該金錢給付部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其請求之法律構成要件即已不備，不符一貫性審查之要件，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無從命其補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規定，應逕以判決駁回。被上訴人雖為檢察長，仍具追訴職務，應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上訴人逕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有未合。被上訴人亦無上訴人所指不法侵權行為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式為之；㈣願供擔保，請准就上該金錢給付部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為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學系（現已更名為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學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碩士、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博士。
　㈡上訴人自84年10月起至104年8月止20年間，擔任台大副教授、教授及新聞研究所所長，指導評審超過100篇以上碩博士論文，並曾以新聞專業公正人士兼任客家電視台執行長及公廣集團董事，為資深媒體工作者，又以社會公正賢達人士擔任首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兼發言人，早年在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前，擔任台視新聞記者、新聞主播及節目製作人，為新聞學術及實務均專精之社會知名人士。
　㈢被上訴人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102年改制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第23期結業，歷任主任檢察官、襄閱檢察官及台北、台南、高雄、宜蘭等地檢署檢察長，並曾調部歷任所長、副司長及主任秘書等檢察行政職務。
　㈣被上訴人自109年3月13日起至110年5月4日止，任職臺北地檢署檢察長。
　㈤蔡英文於108年9月4日告訴賀德芬2人加重誹謗等案件，臺北地檢署案分9478他案受理（後簽分110年度偵字第602號案，下稱602號偵案），由黑金組號股檢察官黃偉偵辦。
　㈥蔡英文於108年9月19日追加告訴上訴人加重誹謗等案件，案分10180他案受理（後簽分110年度偵字第603號案，下稱603號偵案），仍由檢察官黃偉一併偵辦。
　㈦蔡英文嗣於109年3月4日追加告訴上訴人尚涉犯系爭違反選罷法罪嫌。但黃偉檢察官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時，就上訴人被訴違反選罷法犯行，未起訴也未為不起訴處分，復未簽結。
　㈧109年3月29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黃偉以603號偵案起訴書與602、603號偵案不起訴處分書，分別對上訴人加重誹謗等罪提起公訴及為不起訴處分時，臺北地檢署之檢察長為被上訴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之訴，依所訴事實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
　　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事項之聲明，提出於法院為之；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上訴人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亦即上訴人之訴不符一貫性審查要件（110年1月20日修正第249條第2項立法理由第二點參照）。所謂一貫性審查，係指法院就上訴人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均予特定後，應以其依同法第26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主張之「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性。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上訴人主張之事實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起訴時，就當事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等事項，已具體表明於訴狀（原審審訴卷第11-19頁），形式上觀察上訴人請求所據之事實，尚非可以斷然排除所主張權利存在之餘地，應認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之訴，依其所訴事實在法律上為顯無理由，並非可採。
　㈡上訴人起訴是否應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之規定？
　　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適用本法規定，為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明定。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審判及追訴，關於法律之適用及證據之取捨，難免有不同之見解，不能因其見解之不同，而令負賠償責任，以為維護審判獨立。由此可知，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設上該「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特別要件，係人民以關於具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其自由或權利之原因事實為據，訴請國家賠償其損害時，始有適用。本件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期間，未善盡檢察長「指揮監督」之職責，故意縱容甚或命令所屬檢察官有上該「吃案」暨刪除起訴罪名，及容任檢察官為不實、錯誤推論之起訴等不法侵權事實，並非指訴被上訴人本身有何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侵害自由或權利之不法行舉。是上訴人既非以職司審判或追訴之公務員，因執行偵、審職務不法侵害權益為其請求之原因事實，依上說明，自不存在是否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之問題。被上訴人主張本件應優先適用上該國家賠償法規定云云，自非可採。　　
　㈢被上訴人是否有對黃偉檢察官於偵查終結時，就上訴人系爭違反選罷法之罪刻意不為起訴，也不為不起訴處分，復無簽結之吃案行為，故意縱容，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修改原有列為起訴之法條，企圖使上訴人以易字案接受審判，剝奪上訴人得以訴字案接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乃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所為之意思表示。其告訴以申告犯罪事實為已足，偵查機關不受其告訴罪名之拘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96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依臺北地檢署檢送之偵查卷證，顯示該署就蔡英文於108年9月19日對上訴人所為之加重誹謗罪告訴，除以10180他案受理外，並與涉犯同罪之共同被告即賀德芬2人案件（9478他案）合併偵查。蔡英文嗣於109年3月4日追加告訴：上訴人除與賀德芬2人「共犯」上該加重誹謗罪外，尚於108年9月12日至11月6日「單獨」以其個人臉書帳號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蔡英文，涉犯刑法第310條、第309條及系爭違反選罷法等罪嫌（9478他案卷二第141-146頁），及於同年月31日具狀補陳所訴上訴人「單獨」於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期間在「政經關不了」節目發表謾罵及詆毀蔡英文之犯罪事實（9478他案卷三第3-15頁）。上該他字案於109年12月8日分別改分為602號、603號偵案，並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檢察官就上訴人及賀德芬2人共同涉犯妨害名譽罪部分，認無犯罪嫌疑而為不起訴處分（處分書案號為602、603號偵案）；就上訴人單獨於上該期間所為言行，則認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等罪嫌，以603號偵案提起公訴，有他字案改分偵案簽及上該書類可考（603號偵卷第1-5、45-93頁）。即承辦檢察官並非未就蔡英文前揭告訴及追加告訴之犯罪事實進行偵查，進而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而檢察官不受告訴罪名之拘束，已如前述，檢察官依法亦無應在起訴書記載其不予採納之意見或理由（參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所定起訴書「應記載事項」），是上訴人徒以該起訴書僅列載其涉犯加重誹謗等妨害名譽罪嫌，未見蔡英文追加告訴之違反選罷法罪名，據而指稱承辦檢察官「吃案」，而被上訴人有故為縱容之行舉云云，自非可採。
　⒉上訴人以：⑴檢察官僅將上訴人迄109年1月11日止在「政經關不了」之節目言論列為犯罪事實起訴，顯以總統選舉結束之日為其起訴斷點；⑵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載稱：「時值總統選舉期間，蔡英文之博士學位屢遭外界質疑...」；⑶證據並所犯法條欄提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之處罰規定」等情，據而主張被上訴人有縱容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刪除該起訴書原所列載關於上訴人違反選罷法之罪名云云。惟蔡英文於109年3月31日之書狀，僅就上訴人「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期間在「政經關不了」節目發表謾罵及詆毀蔡英文之犯罪事實補充告訴，已如前述。黃偉檢察官係據此告訴內容為偵查，並非刻意以109年1月11日為斷點。而該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值總統選舉期間，蔡英文之博士學位屢遭外界質疑，迨108年8月29日，前臺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舉行記者會，公布旅美學者林環牆製作之『獨立調查報告：蔡英文博士論文與證書的真偽』...，蔡英文乃於108年9月4日，以臉書『總統府發言人』帳號張貼...等相關文件予以駁斥及釋疑，旋於同月23日又同步召開記者會，...。彭文正先後獲悉前開事證後，明知蔡英文對林環牆製作之不實調查報告內容已提出相關事證駁斥...」，上該內容係表述蔡英文之博士學位問題，因逢總統選舉之際，經臺大教授賀德芬公布林環牆之調查報告後，成為社會矚目議題，告訴人蔡英文已透過臉書公開發表及召開記者會等方式加以澄清，上訴人主觀上具有妨害名譽之犯罪故意等節，並非針對違反選罷法之犯罪構成要件為載敍，上訴人僅擷取片斷文字內容為其論據，自非可取。又起訴書中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之處罰規定」之記載，實係檢察官引述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98號刑事判決要旨之內容，核其目的僅在援引該判決關於言論自由保障界限之法律意見而已，並無據此選罷法規定起訴之意，此觀檢察官並非論載該條罰則現行條號乙情自明（本院按：該97年度最高法院判決係依個案行為時所適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為論述，該規定於96年11月7日該法修正時，經移列條次為現行之「第104條」，上訴人據此認為檢察官有起訴違反選罷法罪名之意並指其誤載條號，可見被上訴人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違反選罷法罪名，但卻漏刪此處之法條，始有此情云云，更徵顯其有所曲解）。至上訴人所舉媒體曾於110年3月31日有網路新聞報導臺北地檢署併以違反選罷法罪名起訴上訴人（原審審訴卷第85-91頁），然該報導顯與上該起訴書記載不符，該報導內容復未說明來源所據為何，自不能作為有利上訴人事實上主張之依憑。又109年11月2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交辦案件進行單上，雖有用筆塗畫刪去其中之「108年他字第12335號、108年選他字第28號、109年度選他字第48號」等案號之情（原審訴字卷第171-173頁），然依卷存事證，無可得知上該畫除之案號與何告訴事實有關，且此進行單文書僅係檢察官於109年11月2日偵查過程中之交辦指示，非但不足代表最終偵查結論，且徵諸實際，進行單之載記，亦與檢察長無涉。況，黃偉檢察官倘於當時即認上訴人所為無涉選罷法之違反，而有此該指示，衡情當不會在其嗣後所製作之起訴書先予列載該罪而後又予刪除之理，由此亦見上訴人僅憑主觀臆測，致主張自陷矛盾之情。此外，檢察官所以未列違反選罷法之罪名對上訴人為起訴，倘如上訴人所云係被上訴人為其順利昇遷而迎合告訴人「上意」故而所為，則在蔡英文既追加該選罷法罪名意思之情況下，衡情當配合「上意」而以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罪名提起公訴，始符事務之道理，豈會擅自僅以妨害名譽論罪起訴？足見上訴人所云被上訴人係奉承上意而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選罷法罪名之說，自屬無據。
　⒊綜上，上訴人所指各節存有諸多誤解及不符事證之處，上訴人據此主張被上訴人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其起訴書原列載之選罷法罪名，及被上訴人有故意縱容甚或命令黃偉為是該行舉之情云云，自非可採。另上訴人聲請通知黃偉到庭訊問，並調取第603號起訴書原本（按：上訴人另在本院聲請保全證據，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69號裁定駁回），以證明上訴人指訴之各該不法行舉及如何告知新聞記者對上訴人之起訴罪名等節。按就民事訴訟而言，原則上對於訴訟上請求有無理由之認定，其事實應持嚴格證明。本件原告起訴之源由，係因其接獲起訴書前，媒體有報導上訴人已被依「加重誹謗罪」、「違反公職人員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起訴（原審審訴卷第85至91頁）。然微論告訴人蔡英文係參選總統，該所參選之職位並無「公職人員選罷法」之適用，（有適用者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況，上訴人既係因該媒體之報導而來，而媒體非為參與偵查者，亦無指明所為報導係從哪而得，自不能僅憑無具體指明情節，及上揭不可能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記載之媒體瑕疵報導，據以訊問承辦檢察官或調取起訴書原本，否則即有無端耗費司法資源及濫用證據摸索之情，自無為無益調查之必要。
　㈣被上訴人有無侵害上訴人名譽權、訴訟權之行為？如有，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額為若干?　　
　　依前所述，並無任何事證足認被上訴人縱容或命令檢察官更改起訴法條之行舉。黃偉檢察官依其偵查結果，就上訴人前該言行，認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訴，自無不法可言。上該起訴法條均為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不在應行合議審判案件之列，經第二審判決後，原則不得上訴第三審，乃係刑事訴訟法第284之1條第1項第1款、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為之明文規定，無涉訴訟權之侵害。又按被告逃亡或藏匿者，得通緝之；通緝被告，應用通緝書；通緝書於審判中由法院院長簽名，為刑事訴訟法第84條、第85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至關於通緝被告之決定，刑事訴訟法則無應以裁定為之的明文。故無論是否應行合議審判之案件，僅須被告符合上該逃亡或藏匿之法定要件，承辦法官即得依循上該規定，以經院長簽名之通緝書發布通緝。是姑不論上訴人倘未符合上該法定通緝要件，法院亦無從依法發布通緝；其所主張：檢察官若併以違反選罷法罪名起訴，即應由三名法官審理，而不會僅由一位法官審理，致其遭到通緝云云（本院卷第101頁），依上規定及說明，核屬無稽。至檢察官本於其偵查所得心證，在起訴書載敍「主觀心態是心生怨懟、依此謀求生路」及「未有進一步查證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增加收益」等詞，該檢察官行使訴追職權，在起訴書表示其偵查所認刑法第57條第1款所指之被告犯罪動機、目的，用供法院科刑之參考，此該記載非但無違法性問題，且由檢察官就被告所涉「犯罪之動機、目的」載敍為另面解讀，即檢察官起訴所認被告（即上訴人）行為之目的，並非「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更足彰顯。難認與擔任職務監督者之被上訴人有何關涉。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對所屬檢察官偵查結果，故意縱容甚或有下達指示、命令之不法行舉，造成上訴人名譽權、訴訟權受有侵害，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慰撫金及以上該登報方式回復其名譽，均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由被上訴人負擔費用將判決理由登載報紙頭版，於法無據，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22號
上  訴  人  彭文正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被上訴人    周章欽  
訴訟代理人  陶德斌律師
            簡大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2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緣訴外人蔡英文於民國108年9月4日向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對訴外人賀德芬、林環牆
    （下稱賀德芬2人）提出加重誹謗罪告訴，臺北地檢署以108
    年度他字第9478號案（下稱9478他案）受理，蔡英文嗣於同
    年月19日追加對上訴人提出加重誹謗罪告訴，臺北地檢署以
    108年度他字第10180號案（下稱10180他案）受理，該二案
    均由檢察官黃偉一併偵辦。嗣蔡英文在109年3月4日追加告
    訴狀中，指訴上訴人尚涉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下合稱
    系爭違反選罷法之罪），並補充上訴人涉犯上該選罷法罪刑
    之具體言論文字。檢察官黃偉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僅
    就上訴人所涉108年9月4日前被訴妨害名譽部分為不起訴處
    分、被訴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妨害名譽部分提起公
    訴，至違反選罷法部分卻未為任何處理。時任臺北地檢署檢
    察長之被上訴人，基於檢察一體之職務監督權，故意縱容此
    等形同吃案之行為，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將起訴書原本所列
    違反選罷法罪名刪除，就上訴人追加罪名之請求，亦置之不
    理，企圖不法使上訴人僅以妨害名譽之「易字」案接受審判
    ，剝奪上訴人本得以「訴字」案接受更完整、周延、公平審
    判、得上訴第三審之訴訟權利。又上訴人所為言論係有前後
    因果，依經驗證據相互印證，具持續性、累積性之合理質疑
    ，總統府為此發放新聞稿，以網路直播、召開記者會等方式
    反擊，此為被上訴人輕易可知之事。檢察官黃偉未併予調查
    有利上訴人事證，故意將上訴人之言論以109年9月4日、110
    年1月11日為切割斷點，就上訴人於109年9月4日前之言論為
    不起訴處分，僅針對109年9月5日至110年1月11日總統大選
    投票日期間之言論提起公訴。被上訴人至遲於他字案簽轉偵
    字案時即已知悉上情，卻故意放任檢察官作出上訴人「主觀
    心態是心生怨懟、依此謀求生路」及「未有進一步查證下，
    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增加收益」之推論，實已侵害上訴人
    之名譽權、訴訟權，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精神慰撫金新臺
    幣（下同）200萬元，並將本件訴訟事實審最終判決理由，
    擷取適當文字登載在報紙上，以回復上訴人之名譽。爰依民
    法第184條、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
    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
    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
    式為之；㈢願供擔保，請准就上該金錢給付部分宣告假執行
    。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其
    請求之法律構成要件即已不備，不符一貫性審查之要件，顯
    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無從命其補正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規定，應逕以判決駁回
    。被上訴人雖為檢察長，仍具追訴職務，應優先適用國家賠
    償法第13條規定，上訴人逕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請求，
    自有未合。被上訴人亦無上訴人所指不法侵權行為等語置辯
    。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
    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院
    所擷取判決理由中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
    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式
    為之；㈣願供擔保，請准就上該金錢給付部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為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學系（現已更名為生
    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學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公共政策
    與管理學碩士、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博士。
　㈡上訴人自84年10月起至104年8月止20年間，擔任台大副教授
    、教授及新聞研究所所長，指導評審超過100篇以上碩博士
    論文，並曾以新聞專業公正人士兼任客家電視台執行長及公
    廣集團董事，為資深媒體工作者，又以社會公正賢達人士擔
    任首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兼發言人，早年在大學畢業後
    出國留學前，擔任台視新聞記者、新聞主播及節目製作人，
    為新聞學術及實務均專精之社會知名人士。
　㈢被上訴人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102年改制為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第23期結業，歷任主任檢察官、襄閱檢察官及台北、
    台南、高雄、宜蘭等地檢署檢察長，並曾調部歷任所長、副
    司長及主任秘書等檢察行政職務。
　㈣被上訴人自109年3月13日起至110年5月4日止，任職臺北地檢
    署檢察長。
　㈤蔡英文於108年9月4日告訴賀德芬2人加重誹謗等案件，臺北
    地檢署案分9478他案受理（後簽分110年度偵字第602號案，
    下稱602號偵案），由黑金組號股檢察官黃偉偵辦。
　㈥蔡英文於108年9月19日追加告訴上訴人加重誹謗等案件，案
    分10180他案受理（後簽分110年度偵字第603號案，下稱603
    號偵案），仍由檢察官黃偉一併偵辦。
　㈦蔡英文嗣於109年3月4日追加告訴上訴人尚涉犯系爭違反選罷
    法罪嫌。但黃偉檢察官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時，就上訴
    人被訴違反選罷法犯行，未起訴也未為不起訴處分，復未簽
    結。
　㈧109年3月29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黃偉以603號偵案起訴書與60
    2、603號偵案不起訴處分書，分別對上訴人加重誹謗等罪提
    起公訴及為不起訴處分時，臺北地檢署之檢察長為被上訴人
    。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之訴，依所訴事實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
　　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
    原因事實、應受判事項之聲明，提出於法院為之；原告之訴
    ，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
    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
    上訴人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
    訴之判決者而言，亦即上訴人之訴不符一貫性審查要件（11
    0年1月20日修正第249條第2項立法理由第二點參照）。所謂
    一貫性審查，係指法院就上訴人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均予特定後，應以
    其依同法第26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主張之「請求所依據之
    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性。
    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上訴人主張之事實係真實，
    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
    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事實主
    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足以導
    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2246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起訴時，就當事
    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等事項，
    已具體表明於訴狀（原審審訴卷第11-19頁），形式上觀察
    上訴人請求所據之事實，尚非可以斷然排除所主張權利存在
    之餘地，應認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
    之訴，依其所訴事實在法律上為顯無理由，並非可採。
　㈡上訴人起訴是否應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之規定？
　　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
    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
    按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
    權利，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
    確定者，適用本法規定，為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明定。考其
    立法意旨，乃因審判及追訴，關於法律之適用及證據之取捨
    ，難免有不同之見解，不能因其見解之不同，而令負賠償責
    任，以為維護審判獨立。由此可知，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設
    上該「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
    確定」之特別要件，係人民以關於具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
    員，因執行職務侵害其自由或權利之原因事實為據，訴請國
    家賠償其損害時，始有適用。本件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擔
    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期間，未善盡檢察長「指揮監督」之職
    責，故意縱容甚或命令所屬檢察官有上該「吃案」暨刪除起
    訴罪名，及容任檢察官為不實、錯誤推論之起訴等不法侵權
    事實，並非指訴被上訴人本身有何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侵害
    自由或權利之不法行舉。是上訴人既非以職司審判或追訴之
    公務員，因執行偵、審職務不法侵害權益為其請求之原因事
    實，依上說明，自不存在是否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
    定之問題。被上訴人主張本件應優先適用上該國家賠償法規
    定云云，自非可採。　　
　㈢被上訴人是否有對黃偉檢察官於偵查終結時，就上訴人系爭
    違反選罷法之罪刻意不為起訴，也不為不起訴處分，復無簽
    結之吃案行為，故意縱容，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修改原有列
    為起訴之法條，企圖使上訴人以易字案接受審判，剝奪上訴
    人得以訴字案接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乃告訴權人
    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所為之意思表示。其告訴以申告犯
    罪事實為已足，偵查機關不受其告訴罪名之拘束（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96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刑事判決
    意旨參照）。依臺北地檢署檢送之偵查卷證，顯示該署就蔡
    英文於108年9月19日對上訴人所為之加重誹謗罪告訴，除以
    10180他案受理外，並與涉犯同罪之共同被告即賀德芬2人案
    件（9478他案）合併偵查。蔡英文嗣於109年3月4日追加告
    訴：上訴人除與賀德芬2人「共犯」上該加重誹謗罪外，尚
    於108年9月12日至11月6日「單獨」以其個人臉書帳號加重
    誹謗及公然侮辱蔡英文，涉犯刑法第310條、第309條及系爭
    違反選罷法等罪嫌（9478他案卷二第141-146頁），及於同
    年月31日具狀補陳所訴上訴人「單獨」於108年9月5日至109
    年1月11日期間在「政經關不了」節目發表謾罵及詆毀蔡英
    文之犯罪事實（9478他案卷三第3-15頁）。上該他字案於10
    9年12月8日分別改分為602號、603號偵案，並於110年3月29
    日偵查終結，檢察官就上訴人及賀德芬2人共同涉犯妨害名
    譽罪部分，認無犯罪嫌疑而為不起訴處分（處分書案號為60
    2、603號偵案）；就上訴人單獨於上該期間所為言行，則認
    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
    謗等罪嫌，以603號偵案提起公訴，有他字案改分偵案簽及
    上該書類可考（603號偵卷第1-5、45-93頁）。即承辦檢察
    官並非未就蔡英文前揭告訴及追加告訴之犯罪事實進行偵查
    ，進而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而檢察官不受告訴罪名之拘束
    ，已如前述，檢察官依法亦無應在起訴書記載其不予採納之
    意見或理由（參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所定起訴書「應
    記載事項」），是上訴人徒以該起訴書僅列載其涉犯加重誹
    謗等妨害名譽罪嫌，未見蔡英文追加告訴之違反選罷法罪名
    ，據而指稱承辦檢察官「吃案」，而被上訴人有故為縱容之
    行舉云云，自非可採。
　⒉上訴人以：⑴檢察官僅將上訴人迄109年1月11日止在「政經關
    不了」之節目言論列為犯罪事實起訴，顯以總統選舉結束之
    日為其起訴斷點；⑵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載稱：「時值總統選
    舉期間，蔡英文之博士學位屢遭外界質疑...」；⑶證據並所
    犯法條欄提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之處罰規定」等
    情，據而主張被上訴人有縱容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刪除該起
    訴書原所列載關於上訴人違反選罷法之罪名云云。惟蔡英文
    於109年3月31日之書狀，僅就上訴人「108年9月5日至109年
    1月11日」期間在「政經關不了」節目發表謾罵及詆毀蔡英
    文之犯罪事實補充告訴，已如前述。黃偉檢察官係據此告訴
    內容為偵查，並非刻意以109年1月11日為斷點。而該起訴書
    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值總統選舉期間，蔡英文之博士學位
    屢遭外界質疑，迨108年8月29日，前臺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
    舉行記者會，公布旅美學者林環牆製作之『獨立調查報告：
    蔡英文博士論文與證書的真偽』...，蔡英文乃於108年9月4
    日，以臉書『總統府發言人』帳號張貼...等相關文件予以駁
    斥及釋疑，旋於同月23日又同步召開記者會，...。彭文正
    先後獲悉前開事證後，明知蔡英文對林環牆製作之不實調查
    報告內容已提出相關事證駁斥...」，上該內容係表述蔡英
    文之博士學位問題，因逢總統選舉之際，經臺大教授賀德芬
    公布林環牆之調查報告後，成為社會矚目議題，告訴人蔡英
    文已透過臉書公開發表及召開記者會等方式加以澄清，上訴
    人主觀上具有妨害名譽之犯罪故意等節，並非針對違反選罷
    法之犯罪構成要件為載敍，上訴人僅擷取片斷文字內容為其
    論據，自非可取。又起訴書中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2條之處罰規定」之記載，實係檢察官引述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998號刑事判決要旨之內容，核其目的僅在援引該
    判決關於言論自由保障界限之法律意見而已，並無據此選罷
    法規定起訴之意，此觀檢察官並非論載該條罰則現行條號乙
    情自明（本院按：該97年度最高法院判決係依個案行為時所
    適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為論述，該規定於96
    年11月7日該法修正時，經移列條次為現行之「第104條」，
    上訴人據此認為檢察官有起訴違反選罷法罪名之意並指其誤
    載條號，可見被上訴人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違反選罷法罪
    名，但卻漏刪此處之法條，始有此情云云，更徵顯其有所曲
    解）。至上訴人所舉媒體曾於110年3月31日有網路新聞報導
    臺北地檢署併以違反選罷法罪名起訴上訴人（原審審訴卷第
    85-91頁），然該報導顯與上該起訴書記載不符，該報導內
    容復未說明來源所據為何，自不能作為有利上訴人事實上主
    張之依憑。又109年11月2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交辦案件進行
    單上，雖有用筆塗畫刪去其中之「108年他字第12335號、10
    8年選他字第28號、109年度選他字第48號」等案號之情（原
    審訴字卷第171-173頁），然依卷存事證，無可得知上該畫
    除之案號與何告訴事實有關，且此進行單文書僅係檢察官於
    109年11月2日偵查過程中之交辦指示，非但不足代表最終偵
    查結論，且徵諸實際，進行單之載記，亦與檢察長無涉。況
    ，黃偉檢察官倘於當時即認上訴人所為無涉選罷法之違反，
    而有此該指示，衡情當不會在其嗣後所製作之起訴書先予列
    載該罪而後又予刪除之理，由此亦見上訴人僅憑主觀臆測，
    致主張自陷矛盾之情。此外，檢察官所以未列違反選罷法之
    罪名對上訴人為起訴，倘如上訴人所云係被上訴人為其順利
    昇遷而迎合告訴人「上意」故而所為，則在蔡英文既追加該
    選罷法罪名意思之情況下，衡情當配合「上意」而以違反總
    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罪名提起公訴，始符事務之道理，豈會
    擅自僅以妨害名譽論罪起訴？足見上訴人所云被上訴人係奉
    承上意而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選罷法罪名之說，自屬無據
    。
　⒊綜上，上訴人所指各節存有諸多誤解及不符事證之處，上訴
    人據此主張被上訴人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其起訴書原列載
    之選罷法罪名，及被上訴人有故意縱容甚或命令黃偉為是該
    行舉之情云云，自非可採。另上訴人聲請通知黃偉到庭訊問
    ，並調取第603號起訴書原本（按：上訴人另在本院聲請保
    全證據，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69號裁定駁回），以證明
    上訴人指訴之各該不法行舉及如何告知新聞記者對上訴人之
    起訴罪名等節。按就民事訴訟而言，原則上對於訴訟上請求
    有無理由之認定，其事實應持嚴格證明。本件原告起訴之源
    由，係因其接獲起訴書前，媒體有報導上訴人已被依「加重
    誹謗罪」、「違反公職人員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起訴
    （原審審訴卷第85至91頁）。然微論告訴人蔡英文係參選總
    統，該所參選之職位並無「公職人員選罷法」之適用，（有
    適用者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況，上訴人既係因
    該媒體之報導而來，而媒體非為參與偵查者，亦無指明所為
    報導係從哪而得，自不能僅憑無具體指明情節，及上揭不可
    能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記載之媒體瑕疵報導，據
    以訊問承辦檢察官或調取起訴書原本，否則即有無端耗費司
    法資源及濫用證據摸索之情，自無為無益調查之必要。
　㈣被上訴人有無侵害上訴人名譽權、訴訟權之行為？如有，上
    訴人所受之損害額為若干?　　
　　依前所述，並無任何事證足認被上訴人縱容或命令檢察官更
    改起訴法條之行舉。黃偉檢察官依其偵查結果，就上訴人前
    該言行，認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
    第2項加重誹謗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訴，自無不法可言。上
    該起訴法條均為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
    金之罪，不在應行合議審判案件之列，經第二審判決後，原
    則不得上訴第三審，乃係刑事訴訟法第284之1條第1項第1款
    、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為之明文規定，無涉訴訟權之侵害
    。又按被告逃亡或藏匿者，得通緝之；通緝被告，應用通緝
    書；通緝書於審判中由法院院長簽名，為刑事訴訟法第84條
    、第85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至關於通緝被告之決定，刑
    事訴訟法則無應以裁定為之的明文。故無論是否應行合議審
    判之案件，僅須被告符合上該逃亡或藏匿之法定要件，承辦
    法官即得依循上該規定，以經院長簽名之通緝書發布通緝。
    是姑不論上訴人倘未符合上該法定通緝要件，法院亦無從依
    法發布通緝；其所主張：檢察官若併以違反選罷法罪名起訴
    ，即應由三名法官審理，而不會僅由一位法官審理，致其遭
    到通緝云云（本院卷第101頁），依上規定及說明，核屬無
    稽。至檢察官本於其偵查所得心證，在起訴書載敍「主觀心
    態是心生怨懟、依此謀求生路」及「未有進一步查證下，為
    報一己之私怨，且為增加收益」等詞，該檢察官行使訴追職
    權，在起訴書表示其偵查所認刑法第57條第1款所指之被告
    犯罪動機、目的，用供法院科刑之參考，此該記載非但無違
    法性問題，且由檢察官就被告所涉「犯罪之動機、目的」載
    敍為另面解讀，即檢察官起訴所認被告（即上訴人）行為之
    目的，並非「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為（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90條），更足彰顯。難認與擔任職務監督者之被上
    訴人有何關涉。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對所屬檢察官
    偵查結果，故意縱容甚或有下達指示、命令之不法行舉，造
    成上訴人名譽權、訴訟權受有侵害，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慰撫金及以上該登報方式回復其名譽
    ，均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
    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
    由被上訴人負擔費用將判決理由登載報紙頭版，於法無據，
    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聲請
    ，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22號
上  訴  人  彭文正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被上訴人    周章欽  
訴訟代理人  陶德斌律師
            簡大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緣訴外人蔡英文於民國108年9月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對訴外人賀德芬、林環牆（下稱賀德芬2人）提出加重誹謗罪告訴，臺北地檢署以108年度他字第9478號案（下稱9478他案）受理，蔡英文嗣於同年月19日追加對上訴人提出加重誹謗罪告訴，臺北地檢署以108年度他字第10180號案（下稱10180他案）受理，該二案均由檢察官黃偉一併偵辦。嗣蔡英文在109年3月4日追加告訴狀中，指訴上訴人尚涉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下合稱系爭違反選罷法之罪），並補充上訴人涉犯上該選罷法罪刑之具體言論文字。檢察官黃偉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僅就上訴人所涉108年9月4日前被訴妨害名譽部分為不起訴處分、被訴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妨害名譽部分提起公訴，至違反選罷法部分卻未為任何處理。時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之被上訴人，基於檢察一體之職務監督權，故意縱容此等形同吃案之行為，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將起訴書原本所列違反選罷法罪名刪除，就上訴人追加罪名之請求，亦置之不理，企圖不法使上訴人僅以妨害名譽之「易字」案接受審判，剝奪上訴人本得以「訴字」案接受更完整、周延、公平審判、得上訴第三審之訴訟權利。又上訴人所為言論係有前後因果，依經驗證據相互印證，具持續性、累積性之合理質疑，總統府為此發放新聞稿，以網路直播、召開記者會等方式反擊，此為被上訴人輕易可知之事。檢察官黃偉未併予調查有利上訴人事證，故意將上訴人之言論以109年9月4日、110年1月11日為切割斷點，就上訴人於109年9月4日前之言論為不起訴處分，僅針對109年9月5日至110年1月11日總統大選投票日期間之言論提起公訴。被上訴人至遲於他字案簽轉偵字案時即已知悉上情，卻故意放任檢察官作出上訴人「主觀心態是心生怨懟、依此謀求生路」及「未有進一步查證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增加收益」之推論，實已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訴訟權，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並將本件訴訟事實審最終判決理由，擷取適當文字登載在報紙上，以回復上訴人之名譽。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式為之；㈢願供擔保，請准就上該金錢給付部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其請求之法律構成要件即已不備，不符一貫性審查之要件，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無從命其補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規定，應逕以判決駁回。被上訴人雖為檢察長，仍具追訴職務，應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上訴人逕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有未合。被上訴人亦無上訴人所指不法侵權行為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式為之；㈣願供擔保，請准就上該金錢給付部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為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學系（現已更名為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學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碩士、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博士。
　㈡上訴人自84年10月起至104年8月止20年間，擔任台大副教授、教授及新聞研究所所長，指導評審超過100篇以上碩博士論文，並曾以新聞專業公正人士兼任客家電視台執行長及公廣集團董事，為資深媒體工作者，又以社會公正賢達人士擔任首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兼發言人，早年在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前，擔任台視新聞記者、新聞主播及節目製作人，為新聞學術及實務均專精之社會知名人士。
　㈢被上訴人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102年改制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第23期結業，歷任主任檢察官、襄閱檢察官及台北、台南、高雄、宜蘭等地檢署檢察長，並曾調部歷任所長、副司長及主任秘書等檢察行政職務。
　㈣被上訴人自109年3月13日起至110年5月4日止，任職臺北地檢署檢察長。
　㈤蔡英文於108年9月4日告訴賀德芬2人加重誹謗等案件，臺北地檢署案分9478他案受理（後簽分110年度偵字第602號案，下稱602號偵案），由黑金組號股檢察官黃偉偵辦。
　㈥蔡英文於108年9月19日追加告訴上訴人加重誹謗等案件，案分10180他案受理（後簽分110年度偵字第603號案，下稱603號偵案），仍由檢察官黃偉一併偵辦。
　㈦蔡英文嗣於109年3月4日追加告訴上訴人尚涉犯系爭違反選罷法罪嫌。但黃偉檢察官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時，就上訴人被訴違反選罷法犯行，未起訴也未為不起訴處分，復未簽結。
　㈧109年3月29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黃偉以603號偵案起訴書與602、603號偵案不起訴處分書，分別對上訴人加重誹謗等罪提起公訴及為不起訴處分時，臺北地檢署之檢察長為被上訴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之訴，依所訴事實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
　　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事項之聲明，提出於法院為之；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上訴人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亦即上訴人之訴不符一貫性審查要件（110年1月20日修正第249條第2項立法理由第二點參照）。所謂一貫性審查，係指法院就上訴人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均予特定後，應以其依同法第26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主張之「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性。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上訴人主張之事實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起訴時，就當事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等事項，已具體表明於訴狀（原審審訴卷第11-19頁），形式上觀察上訴人請求所據之事實，尚非可以斷然排除所主張權利存在之餘地，應認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之訴，依其所訴事實在法律上為顯無理由，並非可採。
　㈡上訴人起訴是否應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之規定？
　　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適用本法規定，為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明定。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審判及追訴，關於法律之適用及證據之取捨，難免有不同之見解，不能因其見解之不同，而令負賠償責任，以為維護審判獨立。由此可知，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設上該「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特別要件，係人民以關於具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其自由或權利之原因事實為據，訴請國家賠償其損害時，始有適用。本件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期間，未善盡檢察長「指揮監督」之職責，故意縱容甚或命令所屬檢察官有上該「吃案」暨刪除起訴罪名，及容任檢察官為不實、錯誤推論之起訴等不法侵權事實，並非指訴被上訴人本身有何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侵害自由或權利之不法行舉。是上訴人既非以職司審判或追訴之公務員，因執行偵、審職務不法侵害權益為其請求之原因事實，依上說明，自不存在是否優先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之問題。被上訴人主張本件應優先適用上該國家賠償法規定云云，自非可採。　　
　㈢被上訴人是否有對黃偉檢察官於偵查終結時，就上訴人系爭違反選罷法之罪刻意不為起訴，也不為不起訴處分，復無簽結之吃案行為，故意縱容，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修改原有列為起訴之法條，企圖使上訴人以易字案接受審判，剝奪上訴人得以訴字案接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乃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所為之意思表示。其告訴以申告犯罪事實為已足，偵查機關不受其告訴罪名之拘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96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依臺北地檢署檢送之偵查卷證，顯示該署就蔡英文於108年9月19日對上訴人所為之加重誹謗罪告訴，除以10180他案受理外，並與涉犯同罪之共同被告即賀德芬2人案件（9478他案）合併偵查。蔡英文嗣於109年3月4日追加告訴：上訴人除與賀德芬2人「共犯」上該加重誹謗罪外，尚於108年9月12日至11月6日「單獨」以其個人臉書帳號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蔡英文，涉犯刑法第310條、第309條及系爭違反選罷法等罪嫌（9478他案卷二第141-146頁），及於同年月31日具狀補陳所訴上訴人「單獨」於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期間在「政經關不了」節目發表謾罵及詆毀蔡英文之犯罪事實（9478他案卷三第3-15頁）。上該他字案於109年12月8日分別改分為602號、603號偵案，並於110年3月29日偵查終結，檢察官就上訴人及賀德芬2人共同涉犯妨害名譽罪部分，認無犯罪嫌疑而為不起訴處分（處分書案號為602、603號偵案）；就上訴人單獨於上該期間所為言行，則認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等罪嫌，以603號偵案提起公訴，有他字案改分偵案簽及上該書類可考（603號偵卷第1-5、45-93頁）。即承辦檢察官並非未就蔡英文前揭告訴及追加告訴之犯罪事實進行偵查，進而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而檢察官不受告訴罪名之拘束，已如前述，檢察官依法亦無應在起訴書記載其不予採納之意見或理由（參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所定起訴書「應記載事項」），是上訴人徒以該起訴書僅列載其涉犯加重誹謗等妨害名譽罪嫌，未見蔡英文追加告訴之違反選罷法罪名，據而指稱承辦檢察官「吃案」，而被上訴人有故為縱容之行舉云云，自非可採。
　⒉上訴人以：⑴檢察官僅將上訴人迄109年1月11日止在「政經關不了」之節目言論列為犯罪事實起訴，顯以總統選舉結束之日為其起訴斷點；⑵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載稱：「時值總統選舉期間，蔡英文之博士學位屢遭外界質疑...」；⑶證據並所犯法條欄提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之處罰規定」等情，據而主張被上訴人有縱容甚或命令黃偉檢察官刪除該起訴書原所列載關於上訴人違反選罷法之罪名云云。惟蔡英文於109年3月31日之書狀，僅就上訴人「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期間在「政經關不了」節目發表謾罵及詆毀蔡英文之犯罪事實補充告訴，已如前述。黃偉檢察官係據此告訴內容為偵查，並非刻意以109年1月11日為斷點。而該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值總統選舉期間，蔡英文之博士學位屢遭外界質疑，迨108年8月29日，前臺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舉行記者會，公布旅美學者林環牆製作之『獨立調查報告：蔡英文博士論文與證書的真偽』...，蔡英文乃於108年9月4日，以臉書『總統府發言人』帳號張貼...等相關文件予以駁斥及釋疑，旋於同月23日又同步召開記者會，...。彭文正先後獲悉前開事證後，明知蔡英文對林環牆製作之不實調查報告內容已提出相關事證駁斥...」，上該內容係表述蔡英文之博士學位問題，因逢總統選舉之際，經臺大教授賀德芬公布林環牆之調查報告後，成為社會矚目議題，告訴人蔡英文已透過臉書公開發表及召開記者會等方式加以澄清，上訴人主觀上具有妨害名譽之犯罪故意等節，並非針對違反選罷法之犯罪構成要件為載敍，上訴人僅擷取片斷文字內容為其論據，自非可取。又起訴書中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之處罰規定」之記載，實係檢察官引述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98號刑事判決要旨之內容，核其目的僅在援引該判決關於言論自由保障界限之法律意見而已，並無據此選罷法規定起訴之意，此觀檢察官並非論載該條罰則現行條號乙情自明（本院按：該97年度最高法院判決係依個案行為時所適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為論述，該規定於96年11月7日該法修正時，經移列條次為現行之「第104條」，上訴人據此認為檢察官有起訴違反選罷法罪名之意並指其誤載條號，可見被上訴人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違反選罷法罪名，但卻漏刪此處之法條，始有此情云云，更徵顯其有所曲解）。至上訴人所舉媒體曾於110年3月31日有網路新聞報導臺北地檢署併以違反選罷法罪名起訴上訴人（原審審訴卷第85-91頁），然該報導顯與上該起訴書記載不符，該報導內容復未說明來源所據為何，自不能作為有利上訴人事實上主張之依憑。又109年11月2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交辦案件進行單上，雖有用筆塗畫刪去其中之「108年他字第12335號、108年選他字第28號、109年度選他字第48號」等案號之情（原審訴字卷第171-173頁），然依卷存事證，無可得知上該畫除之案號與何告訴事實有關，且此進行單文書僅係檢察官於109年11月2日偵查過程中之交辦指示，非但不足代表最終偵查結論，且徵諸實際，進行單之載記，亦與檢察長無涉。況，黃偉檢察官倘於當時即認上訴人所為無涉選罷法之違反，而有此該指示，衡情當不會在其嗣後所製作之起訴書先予列載該罪而後又予刪除之理，由此亦見上訴人僅憑主觀臆測，致主張自陷矛盾之情。此外，檢察官所以未列違反選罷法之罪名對上訴人為起訴，倘如上訴人所云係被上訴人為其順利昇遷而迎合告訴人「上意」故而所為，則在蔡英文既追加該選罷法罪名意思之情況下，衡情當配合「上意」而以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罪名提起公訴，始符事務之道理，豈會擅自僅以妨害名譽論罪起訴？足見上訴人所云被上訴人係奉承上意而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選罷法罪名之說，自屬無據。
　⒊綜上，上訴人所指各節存有諸多誤解及不符事證之處，上訴人據此主張被上訴人自己或指示檢察官刪除其起訴書原列載之選罷法罪名，及被上訴人有故意縱容甚或命令黃偉為是該行舉之情云云，自非可採。另上訴人聲請通知黃偉到庭訊問，並調取第603號起訴書原本（按：上訴人另在本院聲請保全證據，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69號裁定駁回），以證明上訴人指訴之各該不法行舉及如何告知新聞記者對上訴人之起訴罪名等節。按就民事訴訟而言，原則上對於訴訟上請求有無理由之認定，其事實應持嚴格證明。本件原告起訴之源由，係因其接獲起訴書前，媒體有報導上訴人已被依「加重誹謗罪」、「違反公職人員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起訴（原審審訴卷第85至91頁）。然微論告訴人蔡英文係參選總統，該所參選之職位並無「公職人員選罷法」之適用，（有適用者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況，上訴人既係因該媒體之報導而來，而媒體非為參與偵查者，亦無指明所為報導係從哪而得，自不能僅憑無具體指明情節，及上揭不可能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記載之媒體瑕疵報導，據以訊問承辦檢察官或調取起訴書原本，否則即有無端耗費司法資源及濫用證據摸索之情，自無為無益調查之必要。
　㈣被上訴人有無侵害上訴人名譽權、訴訟權之行為？如有，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額為若干?　　
　　依前所述，並無任何事證足認被上訴人縱容或命令檢察官更改起訴法條之行舉。黃偉檢察官依其偵查結果，就上訴人前該言行，認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訴，自無不法可言。上該起訴法條均為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不在應行合議審判案件之列，經第二審判決後，原則不得上訴第三審，乃係刑事訴訟法第284之1條第1項第1款、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為之明文規定，無涉訴訟權之侵害。又按被告逃亡或藏匿者，得通緝之；通緝被告，應用通緝書；通緝書於審判中由法院院長簽名，為刑事訴訟法第84條、第85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至關於通緝被告之決定，刑事訴訟法則無應以裁定為之的明文。故無論是否應行合議審判之案件，僅須被告符合上該逃亡或藏匿之法定要件，承辦法官即得依循上該規定，以經院長簽名之通緝書發布通緝。是姑不論上訴人倘未符合上該法定通緝要件，法院亦無從依法發布通緝；其所主張：檢察官若併以違反選罷法罪名起訴，即應由三名法官審理，而不會僅由一位法官審理，致其遭到通緝云云（本院卷第101頁），依上規定及說明，核屬無稽。至檢察官本於其偵查所得心證，在起訴書載敍「主觀心態是心生怨懟、依此謀求生路」及「未有進一步查證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增加收益」等詞，該檢察官行使訴追職權，在起訴書表示其偵查所認刑法第57條第1款所指之被告犯罪動機、目的，用供法院科刑之參考，此該記載非但無違法性問題，且由檢察官就被告所涉「犯罪之動機、目的」載敍為另面解讀，即檢察官起訴所認被告（即上訴人）行為之目的，並非「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更足彰顯。難認與擔任職務監督者之被上訴人有何關涉。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對所屬檢察官偵查結果，故意縱容甚或有下達指示、命令之不法行舉，造成上訴人名譽權、訴訟權受有侵害，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慰撫金及以上該登報方式回復其名譽，均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由被上訴人負擔費用將判決理由登載報紙頭版，於法無據，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